
 

 

 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商请协助 
开展 2024 年企业负担调查工作的函 

 
省发展改革委、司法厅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交通运

输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，省税务局，各地级

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

    近日，我厅收到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

《关于开展 2024 年企业负担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运行函

〔2024〕23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详见附件）。根据《通知》

有关要求，商请你们协助开展以下工作： 
一、请省有关单位填报我省相关经济数据（详见《通知》附

件 2 之表一）。其中，省发展改革委提供序号 7、16 条目数据，

提供公布序号 7 条目的网站地址；省司法厅提供序号 8、9 条目

数据及公布条目的网站地址；省财政厅提供序号 1、2、3 条目数

据，提供公布序号 3 条目的网站地址；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

供序号 10、15 条目数据，提供公布序号 10 条目的网站地址；省

统计局提供序号 11、12、13、14、17 条目数据；省政务服务和

数据管理局提供序号 5、6 条目数据及公布条目的网站地址。各

单位填报时请注意表后填写说明。 
二、请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交通

运输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、省税务局结合工

作实际，填报减轻企业负担相关表格内容，包括清单建设、惠企

纾困政策制定、地方性法规出台等情况（详见《通知》附件 2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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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、表三、表四）。 
三、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抓紧组织本地区不少于

15 家制造业企业填写调查问卷，做好填报相关培训，于 7 月 20
日前完成网上填报（调查问卷详见《通知》之附件 1，调查系统

网址：jianfu.chinasme.org.cn）。请在选择调查企业时兼顾行业、

区域和规模分布，特别要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调查，提高样本代

表性。 
四、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高度重视企业负担调查

在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切实担负起责任，确保各项

调查数据准确、真实；及时将本地区调查结果报所在地区的党委

和政府，争取工作支持；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，建立督办和反馈

机制，及时回应企业关切。 
以上表格相关数据及情况请于 7 月 23 日前书面反馈我厅，

并通过粤政易或政务邮箱发送可编辑电子版（粤政易请发至：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运行监测与综合分析处林文侯，邮箱地址：

yxzhc@gdei.gov.cn）。 
 
附件：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4 年企业负担调查工作的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2024 年 7 月 3 日 

（联系人：林文侯；联系电话：020-8313584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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